
3.2.2 竞争性谈判/磋商 

校领导 招标办公室 相关部门/单位 

 
 

 

备注： 

1.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项目，12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400 万元以下的施工项目，应采用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方

式； 

2.竞争性谈判/磋商的采购周期（从采购部门提交全部材料到成交公告发布）约 40 日（全过程审计的工程类项目除外）。 

01采购部门编制采

购文件技术部分 

02经费负

责人审核 

03经办人与代理机

构签订委托代理协

议，发送采购需求 

04参数 

论证 

05代理机构编制

采购文件 

06经办人 

审核 

08主任审

核 

07经费负

责人审核 

09主管校

领导审批 

10经办人向代理机构 

发送采购文件确认函 

12组建评审小组评
审，推荐成交候选

供应商 

13经办人申
报评审结果 

14主任 
审核 

15主管校

领导审批 

16经办人向代理机构 

发送评审结果确认函 

17代理机构发布成

交公告和成交通知

书 

通过 

不通过 

通过 

通过 

不通过 

通过 通过 

通过 

 

11按规定方式邀请

三家以上符合资格

条件供应商 

通过 

不通过 

通过 

18 

5.1合同

签署 


